
考试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保障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各级各类考

试工作顺利进行，及时预防和有效处理考试过程中的突发事

件，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
第二条 本预案的制定坚持以下几个原则：发现问题，

即时上报；统一指挥，系统联动；分级负责，属地管理；快

速反应，有效控制；重在预防，依法处置。

第三条 本预案适用于自然因素或由人为因素引起的

试题泄密、贩卖试题或蓄意破坏考试秩序、影响考试公平，

破坏正常考试秩序、社会稳定等事故、事件和灾害。

第二章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

第四条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考试突发事件应急

领导小组 (以下简称“应急领导小组”)，由教学校长担任

组长，教务处、武装部（保卫处）、学校办公室、学生工作

部学生处、总务处等有关部门负责人担任副组长，其他各系

部（中心）负责人任组员。

应急领导小组充分利用现有学校应急系统硬件设施，负

责在考试期间统筹协调，快速有效地处理学校范围内的各类

考试突发事件。如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由应急领导小组上报。

应急领导小组是考试安全事件应急工作的最高领导、议

事和协调机构，其主要职责是：启动本预案；初步判断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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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级；根据各方面情况，作出初步决策；向上级报告有关情

况；根据上级指示，协调各有关部门行动。

应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其主要职责是：第一时间上

报事件情况，包括：事件原因、事件性质、波及范围、目前

的基本处理措施、对事件等级的初步判断；落实应急领导小

组进行工作部署；做好善后处理工作。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（联

系电话：南岗电话、阿城电话），由教务处处长任主任，考

务工作人员由教务处成员组成，负责汇集并报告各方面情

况，提出处理意见，并根据上级指示部署开展工作。

第三章 预警和预防机制

第五条 考试安全事件应急工作要完善安全规章制度，

网络责任制度，坚持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的方针。要根

据事件的种类和特点建立健全监测网络，划分监测区域，确

定监测点，明确监测项目，落实监测人员，配备必要的设备、

设施，对有关考试安全事件进行全天候监测。要及时发现和

掌握本考点存在的“苗头性”问题，包括学生考前、考中、

考后的心理状况，如有重要情况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并

及时上报。

第六条 如发生自然灾害等不可预见重大突发事件以

及暴发传染病疫情等事件时，应急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做

出全校停考或延期考试的决定，或者其他处理方案；如在考

试过程中发生自然灾害，考点应妥善疏散、安置考生，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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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帮助考生解决食、宿、交通问题，将自然灾害的损

失降至最低；如在考试过程中爆发传染病，考点应配合地方

政府和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，进行考点隔离、人员隔离或者

采取地方政府和卫生防疫部门要求的其他措施，防止疫情扩

散。

第七条 由于自然灾害、交通事故或故障、考试组织和

管理或其他原因，导致试卷不能按时运抵考点，应急领导小

组应及时向考生说明情况、安抚考生情绪，并根据受影响的

范围大小、考生数量多少等情况可以决定停止考试，受影响

不能参加考试的考生免费参加下次统考。

第八条 由于自然灾害、交通事故或故障、考试组织和

管理以及其他原因，导致考生无法按时到达考点，不能正常

进行考试。应急领导小组根据不同情况决定：考试正常进行，

未能正常考试的考生参加下次考试；保留该批学生该次考试

资格，顺延至下次考试参加该科目考试。

第九条 发生考前试题试卷泄密事件时，各相关系部应

立即采取措施，保护现场，接受调查处理。同时向办公室报

告，由办公室及时向应急领导小组报告，并协助调查。如果

在试卷印制、运输或保管期间发生试卷被盗、丢失、被私自

提前拆启以及其他原因造成试题失密，应急领导小组应根据

泄密严重程度及扩散范围决定：考试照常举行；已考科目成

绩无效或者局部范围成绩无效；泄密科目全部或局部停止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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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；启用备用试题重新印制，延期考试。

第十条 发生考点秩序混乱、管理失控事件时，考务

工作人员应劝阻、缓解考生情绪，控制事态发展，防止事态

蔓延。如考试过程中发生集体作弊、考场秩序失控、集体罢

考的情况，首先应对考生进行劝解和教育；如果考生不服从

劝解，应终止该场考试，并按照有关考务规定进行详细记录。

如在考试过程中发生集体闹事，围攻、冲击考点，殴打考试

工作人员，损毁公共财产等情况，考点应对考生进行劝解和

教育，对带头闹事、违法人员不准其离开考场，并向公安机

关报警。

第四章 应急响应

第十一条 基本应急程序：

1.各级各类考试安全事件接到信息后，要立即报送办公

室。办公室在迅速查明情况后，提出建议意见报告应急领导

小组。应急领导小组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启动应急预案。

应急领导小组成员要赶赴现场，成立现场指挥部，指挥、协

调应急行动。

2.应急预案启动后，事态仍继续扩大，难以控制时，请

求上级主管部门启动重大考试安全事件应急预案。

3.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的分工：

组长：亲临现场，听取汇报，作出指示。

副组长：协助主要领导提出建议、决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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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员：协助做好事件上报、情况通报和事件处理工作。

根据领导指示，做好上情下达及有关协调工作。参与重大事

件的调查研究和处理工作，争取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。

第五章 后期处置

第十二条 一旦发生考试试卷泄密，应急预案工作组将

及时对造成考卷失密的人员进行入围，防止与泄密有关的信

息散布，尽可能地将波及范围和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，确

保考试的顺利进行。

第十三条 各系部（中心）要坚持开展“诚信考试”教

育，提高广大学生的公平竞争意识。

第十四条 在开展重大考试安全事件应急工作的同时，

由应急领导小组决定依法组成事故调查组，依据有关法律法

规进行事件调查，写出书面报告，提出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

意见，按程序报批处理。制定明确的奖惩制度，对突发事件

接警处警、信息报送、应急决策、应急指挥和应急响应等各

个环节上，有关人员的立功和过失行为分别给予奖惩。

第六章 保障措施

第十五条 通信与信息保障。应急领导小组有关人员要

建立备份和紧急保障措施，确保通信顺畅。学院要根据实际

情况建立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员制度，收集突发事件信息并即

时上报。收集和上报各类突发事件。

第十六条 治安保障。重大考试安全事件发生后，公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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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应迅速加强对重点场所、重点人群的保护，严厉打击各

种破坏活动，做好调查取证工作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本预案的最终

解释权归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领导

小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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